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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15年部分日常生产性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报告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航空”或“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3

月 25日和 2015年 4月 15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 2014年年度股东

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签订日常生产性关联交易协议的报告》，相关

公告于会议次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文汇报》。 

为增加运力水平，扩大业务规模，2015 年上半年，根据实际运力需求，公司与

香港航空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租赁”）、香港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

港航空”）、香港快运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快运”）、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渤海租赁”）以租赁的方式保持运力引进。同时，由于公司机队规模

的增加及飞机利用率的提高，根据日常生产性关联交易实际状况，公司拟调整 2015

年部分日常生产性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相关情况具体如下： 

一、关联交易金额基本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2014 年年度股

东大会批准金

额（亿元） 

1-6 月份实际发

生金额（亿元）

（未经审计） 

预计 2015

年全年金

额（亿元） 

三亚航食 采购航空食品 0.22 0.13 0.28 

三亚凤凰机场 接受机场起降服务 1.15 0.63 1.44 

大新华航空 
代关联方销售机票手续费、出租

飞机、代收代付 
1.35 0.75 1.79 

西部航空 

租赁飞机、代关联方销售机票手

续费、里程积分、代收代付、飞

行员转让 

1.02 0.52 1.17 

百睿臣文化 接受广告服务 0.2 0.15 0.36 

香港航空 承租飞机、里程积分、出租房产 6.54 4.08 9.00 

香港快运 承租飞机 0.52 0.29 0.67 

新生飞翔 提供广告服务、机上销售收入 0.10 0.11 0.20 

海航酒店集团 出租房产 1.32 0.67 1.50 

渤海租赁 出租房产、承租飞机 0.04 0.39 1.10 

海航信息 接受关联方信息技术服务、出租 0.18 0.13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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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代收代付 

海航货运 
包机收入、出租房产、代收代付、

支付关联方货运代理手续费 
9.98 4.78 10.35 

海岛高尔夫投资 出租房产 —— 0.01 0.02 

易食集团 出租房产 —— 0.02 0.05 

海航国际酒店 出租房产 —— 0.03 0.06 

海航技术 
接受飞机维修及保障服务、代收

代付款项、出租房产、车辆租赁 
13.31 6.01 13.42 

海航思福租赁 员工班车、房屋租赁 —— 0.06 0.21 

物业管理公司 物业费 —— 0.15 0.30 

扬子江快运 
租赁飞机、代收代付款项、飞行

员转让、承租飞机 
0.51 0.20 0.58 

总计 —— 36.44 19.11 42.81 

二、关联方介绍 

1、三亚汉莎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林向阳，

经营范围：生产供应机上饮食、饮料、干鲜果、点心、营养餐、茶水、旅客日用纪念

品、营养快餐餐厅、咖啡厅、月饼和学生营养餐、土特产品、熟食制品、食品、副食

品、工艺品、机供品代收、代领、保管以及保洁服务、农副产品收购、销售。 

2、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41.84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

黄秋，经营范围：航空服务；国内航线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外航空、货运销

售代理业务（危险品除外）、车辆及设备出租、修理；停车场经营；旅游业（不含旅

行社经营）商业；机场场地、设备的租赁；仓储服务；清洁；广告的设计、制作、发

布和代理；航空信息技术和咨询服务；职业培训。 

3、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60.08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陈峰，经营

范围:航空运输、航空维修和服务、机上供应品、与航空运输相关的延伸服务、机场

的投资管理、候机楼服务和经营管理，酒店管理。 

4、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14.92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祝涛，经营

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国内航空客货运输业务；代理；货物运输保险，航空意外伤害

保险。一般经营项目：航空公司间的业务代理；与航空运输业务有关的服务业务；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

证后方可经营）。销售:电子产品、工艺品、化妆品；设计、制作、发布广告。 

5、百睿臣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北京海航新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更名为



5 

 

百睿臣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邵颖波，

公司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

出）：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及展览服务；电脑图文设计、制作；市场

调查：经济贸易咨询；营销策划:公关策划；企业策划；投资管理。 

6、香港航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45.95 亿港币，公司总裁张逵，经营范围:航空

客货运输、航空器材维修、航空器材租赁、机上及网上免税商品销售及预售。 

7、香港快运航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99亿港币，董事长何鸿燊，经营范围：

航空客货运输、航空器材维修、航空器材租赁、机上及网上免税商品销售及预售。 

8、海南新生飞翔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3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

人高娣，经营范围:国内航线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外的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业

务。国际航线或者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的航空客运销售代理。设计、制作、发

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业务，企业形象策划，网络工程，网站开发，第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含因特网信息服务，不含电话信息服务），机电设备、通讯

设备、计算机零配件、仪器仪表、五金交电、办公用品、服装鞋帽、日用百货、电子

产品、家用电器、化妆品、香水、礼品、工艺品的销售，进出口贸易。 

9、海航酒店（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5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董鑫，

公司经营范围：项目投资，酒店项目开发、经营管理咨询、装修；服务制造，建筑材

料、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信设备的销售；旅游项目开发。 

10、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7.74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浩，经

营范围：市政基础设施租赁；电力设施和设备租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设备租赁以

及新能源、清洁能源设施和设备租赁；水务及水利建设投资；能源、教育、矿业、药

业投资；机电产品、化工产品、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文化用品、针纺织

品、农副产品批发、零售。 

11、海南海航航空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4,500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唐

立超，经营范围：计算机信息系统、网络、电子通讯产品、自动化设备及相关软硬件

产品的开发、生产、施工、集成、销售；信息管理；资讯交互媒体及电子商务；办公

设备及消耗材料销售；电信增值业务（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12、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95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张岭，经营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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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酒店项目开发、管理；旅游项目投资和管理；装饰装修工程；建筑材料；家用电

器、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的销售。 

13、海航货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訾胤，经营范围：

国际、地区和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含航空、路运、海运及其他方式的用揽货、订

舱、仓储、中转、装卸、集散、提货、集装箱拼装拆箱、货物包装、地面运输及派送、

国际国内快递业务、短途运输服务和运输咨询业务）、第三方物流设计与实施、货运

电子商务、计算机及技术开发，商品代购、代销、自销，农副产品的代购、代销，培

训咨询服务，代理报关业务，土特产品销售。 

14、海南海岛高尔夫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32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白

海波，经营范围：高尔夫球会的投资与管理；赛事组织与策划；市场销售策划；高尔

夫球会管理咨询服务；品牌的加盟与输出；球场规划、设计、建造、施工和监理；种

植业；养殖业；进出口贸易；旅游信息咨询；旅游项目开发；互联网信息咨询；机票

代理；图书、首饰、食品、工艺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品、文化体育用品、

家用电器、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家具、建筑材料的销售；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营销

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会议会展服务；摄影扩印服务。（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

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5、易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46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刘江涛，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媒介（场地）发布各类广告、设计、制作广告；图书、报刊、电

子出版物、音像制品（以上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商城；黄金饰品、百货、纺织品、

摩托车、普通机械、电器设备、塑料制品、化工产品及原料（专控除外）、日用杂品

（烟花爆竹除外）、金属材料（专控除外）、五金交电、钻石、珠宝、建筑材料、建材

管件、板材、厨卫设备、装饰材料、油漆、涂料、灯具、电料、园艺盆景、各类家俱、

装饰设计、汽车配件的销售、柜台租赁；渭河大桥收费（有效期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摄影冲印服务；服装鞋帽、日用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专控除外）、农副产

品（除粮棉）、洗涤化妆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花卉；项目投资及资产管理；

（以下限分支经营）罐头、糖果、食用油、速冻食品、乳制品、生熟肉制品、糕点、

蔬菜、面食小吃；现场制售面包、西点、糕点、面食、熟肉、烟（限零售）。（依法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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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6、海南海航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白海

波，经营范围：酒店管理及咨询服务，旅游项目开发，企业管理，劳务服务（不含经

纪），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器设备、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百货、酒店用品的

销售（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17、海航航空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0.8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谢皓明，

经营范围：为国内外用户维护、维修和翻新航空器、发动机（包括辅助动力装置）和

其他附件；为国内外航空公司提供机务勤务保证，派遣人员提供维修和技术服务；机

队技术管理及其他工程服务；校验服务；发动机、附件和其他部件的分包管理；人员

培训；技术咨询；维修开发；地面设备及设施的设计、制造和修理；航空器材、地面

设备及设施的管理及物流服务；航空器材的设计和制造。 

18、海航思福汽车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82 亿元人民币，法定

代表人杨爱国，经营范围：汽车租赁、豪华巴士运输服务，汽车维修服务，汽车安保

（GPS 追踪服务），汽车零配件的销售，车辆上牌、办证、过户、年检代理、自驾车

旅游咨询，二手车交易，保险代理，会议接待用车（不含旅行社业务），商务服务，

机动车检测服务，融资租赁，投资信息咨询，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

业务，网络科技信息咨询，会议会展服务（不含旅行社业务），企业管理信息咨询，

汽车美容，浅海娱乐设施租赁服务，农机设备租赁，绿化工程，园林设计，小花卉及

各种苗木生产经营及销售，蓄牲（奶蓄除外）养殖及销售，水产养殖及销售，进出口

贸易。（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9、海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35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吴恕，经

营范围：物业服务，酒店管理，会议接待（不含旅行社业务），餐饮服务，清洗服务，

建筑材料、日用百货、装饰材料、家俱、清洁设备及用品、工艺品的销售，室内外装

修装饰工程，电梯的维修和养护，货物仓储（危险品除外）、包装、装卸、搬运，房

地产营销策划，房地产信息咨询，房屋租赁代理，资产管理，自有房屋租赁。（一般

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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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扬子江快运航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6.88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舒伟东，

经营范围：国内（含港澳）、国际航空货邮运输业务；国内空运货运销售及地面代理、

地面配送；货物仓储；货运、物流业务咨询及相关业务，进出口业务。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关于飞机租赁的详情如下： 

出租人 机型 
2015 年 1-6 月飞机

租赁数量（架次） 

预计 2015 年全年飞

机租赁数量（架次） 

2015 年 1-6 月

租金（亿元） 

香港租赁 B737-800 3 3 0.42 

香港航空 A330/B737-800 11 10 4.08 

香港快运 B737-800 2 2 0.29 

渤海租赁 A330-300 2 4 0.35 

总计  —— 18 19 5.14 

承租人 机型 
2015 年 1-6 月飞机

租赁数量（架次） 

预计 2015 年全年飞

机租赁数量（架次） 

2015 年 1-6 月

租金（亿元） 

扬子江快

运 
B737-800 0 1 0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在公允公平、自愿平等的原则下进行。

关联交易仍按现有协议内容执行，定价依据、成交价格、付款方式等主要交易条件没

有发生变化。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日常生产性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

需要，交易严格遵守平等互利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方交易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独立性造成影响。 

 

以上报告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股

东代表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9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托管理北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股权的报告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避免并有效解决可能存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航集团”）于 2012 年 4 月向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航空”或

“公司”）出具了《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解决未来可能存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的承诺》。为践行上述承诺，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于 2012 年 9 月与海

航集团相关企业分别签署了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重庆西部航空控股有限公司、北

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香港航空有限公司的股权委托管理合同。 

截至目前，海南航空已通过增资或受让股权等方式取得了相关航空公司的部分股

权，上述承诺正在积极履行中。为继续推进相关航空公司剩余股权的注入工作，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延长

公司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履行期限的报告》，同意海航集团自变更承诺报经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内将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在内的航空公司股权注入海南航空以及将其间接持有的香港

航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独立第三方。 

鉴于 2012 年 9 月签署的 4 家航空公司股权委托管理合同即将到期，公司拟于近

期与海航集团相关关联企业续签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重庆西部航空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香港航空有限公司股权委托管理合同。 

因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是北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经公司与

北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股东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友好协商，拟受托管理其持有

的北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 50.4%的股权。 

由于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受本公司关联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的控制，此次交

易属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交易事项时，公司董事辛笛、牟伟刚、谢皓明

已回避表决。关联交易情况主要如下： 

一、 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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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95 亿元人民币，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95 亿

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100%。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岭，注册地址为海口市海秀路海

航发展大厦，经营范围为酒店项目开发、管理；旅游项目投资和管理；装饰装修工程；

建筑材料、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北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5 亿元人民币，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出资 7.56 亿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50.4%，北京京海航程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4.5 亿

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30%，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2.94 亿元人民币，占注

册资本的 19.6%。法定代表人为胡明波，注册地址为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 6

号，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投资管理；管理咨询。 

三、 委托交易主要内容 

1、委托方：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2、受托方：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3、委托管理标的：北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 50.4%股权 

4、委托管理期限：三年 

5、委托管理费收费标准为： 

固定管理费：每年壹佰万元人民币 

浮动管理费：在委托管理期间，根据航空业的经营情况及标的公司自身的经营状

况，若受托方促成标的公司进行派息或分红，则受托方按照托管股权所获分红的 25%

收取浮动管理费。 

6、委托管理费的支付： 

固定管理费：每年 1 月 30 日前由委托方向受托方支付固定管理费，不满一年的

按实际托管时间收取。 

浮动管理费：委托方在获得分红的 20个工作日内向受托方支付浮动管理费。 

7、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 

四、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受托管理北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 50.4%的股权，有利于公司以五星级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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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公司运营标准规范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的运营管理，提升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

的盈利能力，为未来注入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股权奠定基础，避免并有效解决可能

存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以上报告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股

东代表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12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托管理重庆西部航空控股有限公司股权的报告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避免并有效解决可能存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航集团”）于 2012 年 4 月向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航空”或

“公司”）出具了《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解决未来可能存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的承诺》。为践行上述承诺，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于 2012 年 9 月与海

航集团相关企业分别签署了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重庆西部航空控股有限公司、北

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香港航空有限公司的股权委托管理合同。 

截至目前，海南航空已通过增资或受让股权等方式取得了相关航空公司的部分股

权，上述承诺正在积极履行中。为继续推进相关航空公司剩余股权的注入工作，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延长

公司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履行期限的报告》，同意海航集团自变更承诺报经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内将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在内的航空公司股权注入海南航空以及将其间接持有的香港

航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独立第三方。 

鉴于 2012 年 9 月签署的 4 家航空公司股权委托管理合同即将到期，公司拟于近

期与海航集团相关关联企业续签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重庆西部航空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香港航空有限公司股权委托管理合同。 

因重庆西部航空控股有限公司是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经公司与重

庆西部航空控股有限公司股东海航集团西南总部有限公司友好协商，拟受托管理其持

有的重庆西部航空控股有限公司 60%的股权。 

由于海航集团西南总部有限公司受公司关联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的控制，此次

交易属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交易事项时，公司董事辛笛、牟伟刚、谢皓

明已回避表决。有关委托详情如下： 

一、 关联方基本情况 

海航集团西南总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 亿元人民币，其中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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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 2 亿元人民币，占海航集团西南总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 100%，法定代表人为

刘军春，注册地址为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街道百果路 99 号，经营范围为：利用自有

资金从事房地产、文化教育产业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及咨询；旅游项目开发；农业科

技产品开发、销售及技术推广转让。 

二、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重庆西部航空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 亿元人民币，其中海航集团西南总部有

限公司出资 6 亿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60%，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4 亿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40%。法定代表人祝涛，公司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

从事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三、 委托交易主要内容 

1、委托方：海航集团西南总部有限公司 

2、受托方：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3、委托管理标的：重庆西部航空控股有限公司 60%股权 

4、委托管理期限：三年 

5、委托管理费收费标准为： 

固定管理费：每年壹佰万元人民币 

浮动管理费：在委托管理期间，根据航空业的经营情况及标的公司自身的经营状

况，若受托方促成标的公司进行派息或分红，则受托方按照托管股权所获分红的 25%

收取浮动管理费。 

6、委托管理费的支付： 

固定管理费：每年 1 月 30 日前由委托方向受托方支付固定管理费，不满一年的

按实际托管时间收取。 

浮动管理费：委托方在获得分红的 20个工作日内向受托方支付浮动管理费。 

7、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 

四、 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受托管理重庆西部航空控股有限公司 60%的股权，有利于公司以五星级航空

公司运营标准规范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的运营管理，提升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的

盈利能力，为未来注入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奠定基础，避免并有效解决可能存

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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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报告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股

东代表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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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托管理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报告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避免并有效解决可能存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航集团”）于 2012 年 4 月向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航空”或

“公司”）出具了《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解决未来可能存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的承诺》。为践行上述承诺，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于 2012 年 9 月与海

航集团相关企业分别签署了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重庆西部航空控股有限公司、北

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香港航空有限公司的股权委托管理合同。 

截至目前，海南航空已通过增资或受让股权等方式取得了相关航空公司的部分股

权，上述承诺正在积极履行中。为继续推进相关航空公司剩余股权的注入工作，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延长

公司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履行期限的报告》，同意海航集团自变更承诺报经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内将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在内的航空公司股权注入海南航空以及将其间接持有的香港

航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独立第三方。 

鉴于 2012 年 9 月签署的 4 家航空公司股权委托管理合同即将到期，公司拟于近

期与海航集团相关关联企业续签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重庆西部航空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香港航空有限公司股权委托管理合同。 

经公司与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天航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友好协商，拟受托管

理其持有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48.22%的股权。 

由于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股东，天航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受公司关联股东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的控制，此次交易属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交易事项时，

公司董事辛笛、牟伟刚、谢皓明已回避表决。有关委托详情如下： 

一、 关联方基本情况 

天航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29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刘璐，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运输业、房地产业、酒店业及广告行业进行投资；从事广告经营；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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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日用百货的经营；资产管理服务（金融资产除外）、货物联运代理服务；为企

业提供劳务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二、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81.9260亿元人民币，天津航空法定代表人刘璐，

基地设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大厦六楼，经营范围为国内（含港澳台）航空客货运输业

务；至周边国家的国际航空客货运输业务；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传统人寿保险；

自有航空器租赁与航空器维修、航空专业培训咨询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广告经

营；货物联运代理服务；航空器材、日用百货的经营。 

天航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创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天津保税区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48.22%、39.06%、

8.54%和 4.18%的股权。 

三、 委托交易主要内容 

1、委托方：天航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受托方：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3、委托管理标的：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48.22%股权 

4、委托管理期限：三年 

5、委托管理费收费标准为： 

固定管理费：每年壹佰万元人民币。 

浮动管理费：在委托管理期间，根据航空业的经营情况及标的公司自身的经营状

况，若受托方促成标的公司进行派息或分红，则受托方按照托管股权所获分红的 25%

收取浮动管理费。 

6、委托管理费的支付： 

固定管理费：每年 1 月 30 日前由委托方向受托方支付固定管理费，不满一年的

按实际托管时间收取。 

浮动管理费：委托方在获得分红的 20个工作日内向受托方支付浮动管理费。 

7、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 

四、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受托管理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48.22%的股权有利于公司以五星级航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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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运营标准规范天津航空的运营管理，提升天津航空的盈利能力，为未来注入天津航

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奠定基础，避免并有效解决可能存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以上报告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股

东代表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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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托管理 HKA Group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股权的报告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避免并有效解决可能存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航集团”）于 2012年 4月向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航空”或

“公司”）出具了《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解决未来可能存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的承诺》。为践行上述承诺，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于 2012年 9月与海

航集团相关企业分别签署了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重庆西部航空控股有限公司、北

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香港航空有限公司的股权委托管理合同。 

截至目前，海南航空已通过增资或受让股权等方式取得了相关航空公司的部分股

权，上述承诺正在积极履行中。为继续推进相关航空公司剩余股权的注入工作，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延长

公司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履行期限的报告》，同意海航集团自变更承诺报经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个月内将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在内的航空公司股权注入海南航空以及将其间接持有的香港

航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独立第三方。 

鉴于 2012 年 9 月签署的 4 家航空公司股权委托管理合同即将到期，公司拟于近

期与海航集团相关关联企业续签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重庆西部航空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香港航空有限公司股权委托管理合同。 

因 HKA Group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间接持有香港航空 100%股权，经公司

与 HKA Group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的股东海航集团（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和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友好协商，拟受托管理其合计持有的 HKA Group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25.29%股权。 

由于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海航集团（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受

本公司关联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的控制，此次交易属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

此项交易事项时，公司董事辛笛、牟伟刚、谢皓明、顾刚已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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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联方基本情况 

1、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11.52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陈峰，经营范围：

航空运输及机场的投资与管理；酒店及高尔夫球场的投资与管理；信息技术服务；飞

机及航材进出口贸易；能源、交通、新技术、新材料的投资开发及股权运作；境内劳

务及商务服务中介代理。 

2、海航集团（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海航集团（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是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目前注册资本

0.2340亿港币，董事杨建红，经营范围：投资、控股公司。 

3、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目前注册资本 60.08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

表人陈峰，经营范围：航空运输、航空维修和服务、机上供应品、与航空运输相关的

延伸服务、机场的投资管理、候机楼服务和经营管理，酒店管理（凡需行政许可的项

目凭许可证经营）。 

二、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目前 HKA Group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间接持有香港航空有限公司 100%股

权，香港航空控股有限公司、海南航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海航集团（香港）投资有

限公司及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HKA Group Holdings31.14%、27.02%、23.75%

和 1.54%的股权。 

三、 委托交易主要内容 

1、委托方：海航集团（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2、受托方：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3、委托管理标的：HKA Group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25.29%的股权 

4、委托管理期限：三年 

5、委托管理费收费标准为： 

固定管理费：每年壹佰万元人民币。由海航集团（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和大新华

航空有限公司按其持股比例分别支付玖拾肆万元人民币和陆万元人民币。 

浮动管理费：在委托管理期间，根据航空业的经营情况及标的公司自身的经营状

况，若受托方促成 HKA Group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进行派息或分红，则受托方

按照托管股权所获分红的 25%收取浮动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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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委托管理费的支付： 

固定管理费：每年 1 月 30 日前由委托方向受托方支付固定管理费，不满一年的

按实际托管时间收取。 

浮动管理费：委托方在获得分红的 20 个工作日内向受托方支付浮动管理费。 

7、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 

四、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受托管理 HKA Group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25.29%的股权，有利于公司

以五星级航空公司运营标准规范香港航空的运营管理，提升香港航空的盈利能力，避

免并有效解决可能存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以上报告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股

东代表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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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受让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报告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主业规模，增强公司主营业务竞争力，促进长安航空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长安航空”）健康发展，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

航空”或“公司”）拟以每股 1.62 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北京鸿瑞盛达商贸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鸿瑞盛达”）持有长安航空的 21.88%股权，转让价款总计 10.125亿人民币，

完成后公司与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航空”）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83.31%和 16.69%，。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北京鸿瑞盛达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张毅刚，公司

经营范围为：销售五金家电、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一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

险品）、电子产品、仪器仪表、制冷空调设备、金属制品；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长安航空为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28.56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仁峰，公司住所：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48 号创业广场 B2402，经营范

围：由陕西省始至国内部分城市的航空客、货运输业务（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

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1 月 17 日）；与航空运输相关的延伸服务及地面汽车运输服务；

航空配餐业、旅游、房地产业（上述经营范围中国有法律、法规有专项的许可证为准）；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为 89.98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39.20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 1.43亿元人民币。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99.92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44.35 亿元人民币，2015 年 1-6 月净利润 0.67 亿元人民币。 

三、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1、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拟以每股 1.62 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鸿瑞盛达持有长安航空的 21.88%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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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价款总计 10.125亿人民币，完成后公司与海航航空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83.31%和

16.69%。 

2、定价政策 

按照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

的评估报告（同致信德评报字（2015）第 028号），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长安航

空净资产账面值 392,023.83万元人民币，评估值 441,046.65 万元人民币，评估增值

49,022.82万元人民币，增值率 12.51%，折合每股净资产评估值 1.68元人民币。经

公司与北京鸿瑞盛达商贸有限公司友好协商，确定公司以现金 10.125 亿人民币受让

鸿瑞盛达持有长安航空的 21.88%股权。 

四、股权受让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受让鸿瑞盛达持有长安航空 21.88%股权，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主业规

模，增强公司主营业务竞争力，对公司未来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以上报告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股

东代表审议。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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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嘉兴兴晟海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增资公司控股子

公司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的报告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降低资产负债率，充实资金实力，提升区域竞争力及增强竞争优势，促进海南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航空”或“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中国新华航

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航空”）的持续发展，海南航空控股股东大新华航

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新华航空”）拟与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

业信托”）、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远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远晟”）共同

出资设立嘉兴兴晟海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兴晟”或“合伙

企业”）（暂用名，最终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为准），其中大新华航空出资 5 亿元人民

币、兴业信托出资 10 亿元人民币、宁波远晟出资 1 万元人民币；合伙企业设立后拟

以每股 2.808 元人民币的价格对新华航空现金增资 15 亿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新

华航空注册资本由 27.09亿元人民币增至 32.43亿元人民币，公司与嘉兴兴晟海新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德通顺利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69.65%、

16.47%和 13.88%。 

由于大新华航空为公司控股股东且为嘉兴兴晟重要股东，新华航空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此次交易为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交易时，公司董事辛笛、牟伟刚、

谢皓明、顾刚已回避表决。有关增资详情如下：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60.08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陈峰，经营范围：

航空运输、航空维修和服务、机上供应品、与航空运输相关的延伸服务、机场的投资

管理、候机楼服务和经营管理，酒店管理。 

2、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杨华辉；经营范围：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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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并购及

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

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

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

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涉及审批许可项目

的，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经营活动)。 

3、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远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远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

人金越青；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 

4、嘉兴兴晟海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用名，最终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

为准）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广益路 705号嘉兴世界贸易中心 1号楼 2202室-155。 

注册资本：150,001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5、各发起人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及持股比例为： 

发起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住所 

兴业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现金 100,000 66.6662% 

福州市鼓楼区五四

路 137号信和广场

25-26层 

大新华航空有

限公司 
现金 50,000 33.3331%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

路 29号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远晟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1 0.0007% 

北仑区梅山大道商

务中心二号办公楼

1303室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注册资本 270,857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景林，经营范围为由天津始发(部分航班由北京始发)至国内部分城市的

航空客货运输业务；与航空运输相关的服务业务；自有房地产经营；资产管理；航空

器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产品、日用百货、

纺织品、机械、电子设备、黑色金属的销售；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设计和

制作印刷品广告，利用《新华航空》杂志发布国内外广告；进出口业务等。公司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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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德通顺利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83.39%和 16.61%。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新华航空经审计总资产为 95.78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

为 49.63亿元人民币；2014年经审计营业收入 50.07亿元人民币，净利润 3.90亿元

人民币。2015 年 3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 105.95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 60.07 亿元人

民币，净利润 1.36亿元人民币。 

三、增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嘉兴兴晟拟以每股 2.808 元人民币的价格对新华航空现金增资 15 亿元人民币。

增资完成后，新华航空注册资本由 27.09亿元人民币增至 32.43 亿元人民币，公司与

嘉兴兴晟海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德通顺利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持股比

例分别为 69.65%、16.47%和 13.88%。 

2、定价政策 

经大新华航空、兴业信托以及宁波远晟与新华航空各股东友好协商，根据北京中

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以 2015年 3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增资扩股项目

评估报告(中企华评字(2015)第 1247 号)，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新华航空净资产

为 60.07 亿元人民币，评估值为 76.06 亿元人民币，评估增值 26.61%，折合每股净

资产评估值 2.808 元人民币/股，以此评估值为基础，股东各方协商，嘉兴兴晟以每

股 2.808元人民币对新华航空进行溢价增资。 

四、增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大新华航空及兴业信托、宁波远晟共同设立合伙企业并增资新华航

空，将有利于新华航空降低资产负债率，充实资金实力、增强区域竞争力，对公司未

来持续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以上报告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股

东代表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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